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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產品環保責任 (塑膠購物袋 )規例》  
 
 

  閣下 2009年 2月 16日的覆函收悉。現隨函附上就上述規例
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進一步提出的若干問題，希望閣下可在

2009年3月 2日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鄭潔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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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致：  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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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 966/08-09(20)



 
 

《產品環保責任 (塑膠購物袋 )規例》  
 
 

第 4、 7及 9條  ⎯⎯ 一般意見 

 
登記申請、撤銷登記申請、豁免申請及更改豁免申請的裁斷  
 
1.  政府當局是否同意，為求清楚確切及作為一項公共政策，

某法例若訂明根據該法例作出申請的權利或責任，該法例便應清楚

述明誰人 (申請人抑或其他人 )有責任證明支持申請的事實情況確實
存在 (舉證責任 ) ? 
 
2.  政府當局是否同意，為求清楚確切及作為一項公共政策，

法例亦應清楚列明申請人須提供甚麼資料 (舉證準則 )? 
 
3.  第 4、 7及 9條採用同一草擬方式。該等條文訂明以下事項  
⎯⎯ 
 

(a) 除非某項申請遭環境保護署署長 (下稱 "署長 ")拒絕，否則署
長 "須批准 "該項申請。  

 
(問題：這項條文是否給予申請人恰當或合法的期望，令其認為
其申請會獲批准 ?) 
 
(b) 署長如認為有以下情況， "可拒絕 "某項申請  ⎯⎯  

 

(i) 該項申請並非妥當作出；  
 
(ii) 所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或具誤導性，或  
 
(iii) 申請人並非訂明零售商 (第 4(2)(b)條 )／  
 撤銷登記的情況無一存在 (第 7(2)(b)條 )／  
 有關零售店不符合任何一項豁免準則 (第 9(2)(c)條 )。  
 

(問題：署長似乎有權酌情決定是否拒絕申請。署長是否必須令
其本人信納在自行展開的調查工作中取得的證據，還是由申請

人出示證據以支持其申請 ?) 
 

4.  除了第 3、6及8條所訂的規定外，署長在考慮根據第 4、7或
9條作出的申請是否 "妥當作出 "時，可否顧及其他因素 ? 
 
5.  申請人須作出一項將會在指明表格內以行政方式提供的

"聲明 "(閣下的回覆第 5及9段 (立法會CB(1)829/08-09(04)號文件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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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聲明 "會否視為申請人令署長信納支持其申請的事實情況確實存
在的證明 ? 
 
6.  根據《規例》，署長是否有權要求申請人提供資料，以補

充在指明表格或聲明中提供的資料 ? 
 
7.  就維護自然公義而言，在署長決定拒絕申請之前，申請人

會否有機會就所指稱的拒絕申請的理由作出回應 ? 
 
8.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下稱 "《條例》")第13條訂明就署長
根據《規例》第 4、7或9條作出的決定提出上訴的權利。上訴委員會
應裁定署長的決定是否合法，並可釐定本身的程序。然而，不應期

待上訴委員會填補決策機制所存在的實質或程序漏洞，如果該等事

宜能夠在《規例》中輕易處理。  
 
9.  第 4、7及9條似乎是訂明署長運用的決策機制。政府當局會
否認為在可行範圍內於該機制加入關於舉證責任、舉證準則及維護

自然公義的規定，是可取的做法 ? 
 
第 9條  
 
豁免申請或更改豁免申請的裁斷  
 
10.  第 9(5)(a)條賦予署長持續的權力，令其可不時施加其他條
件，即使在批准豁免或更改豁免之後亦可這樣做。若小組委員會接

納政府當局的解釋，亦即賦予署長該項權力是 "要應付有可能為規避
徵費計劃和濫用豁免機制而應運而生的新手法，以免法例的目的無

法達成 "(CB(1)829/08-09(04)號文件第 14段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加入
條文，訂明在更改任何條件之前，給予獲豁免遵守徵費計劃的零售

商陳詞的機會 ? 
 
11.  閣下或許注意到，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
第 20(12)條為例，該條文訂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如已決定修
訂就核准受託人業務的運作施加的條件是適當的，則有責任給予有

關的核准受託人 (a)關於該決定的不少於 30日的預先通知，指明該局
所持的理由，以及 (b)作出書面申述的機會，述明為何不應修訂該等
條件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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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條  
 
呈交季度申報  
 
12.  第 12(3)(b)條訂明，某登記零售商呈交的季度申報必須載有
在該季內從零售店直接或間接提供予顧客的塑膠購物袋的總數目。

根據政府當局的解釋，"若沒有購買任何貨品的人將取得的塑膠購物
袋 交 給 另 一 名 顧 客 ， 這 個 袋 即 ' 間 接 ' 提 供 予 該 顧

客 "(CB(1)829/08-09(04)號文件第 15段 )。請說明這個人 (收到塑膠購
物袋的人 )是否零售店的顧客。  
 
13.  就根據第 12條在季度申報中提供資料的目的而言，在每個
人收到塑膠購物袋後，登記零售商應做多少工夫，以確定  ⎯⎯  

 

(a) 塑膠購物袋有否交給第二人，及  
 
(b) 這個第二人是否顧客 ? 
 

第 14條  
 
備存紀錄  
 
14.  根據第 14條，登記零售商的責任是確保備存紀錄，以便署
長能輕易核實多項事宜，包括在零售店的每宗零售交易中提供予顧

客的塑購物袋的數目 (第 14(a)條 )。  
 
15.  請解釋為何作出下列不同的規定  ⎯⎯  

 
(a) 根據第 14(a)條備存紀錄，及  
 
(b) 根據第 12條，登記零售商須承擔另一責任，在季度申報中

提供間接提供予顧客的塑膠購物袋數目的資料。  
 

第 16條  
 
指明表格  
 
16.  閣下諒必記得，在《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

議上，委員指出條例草案的實施及運作細節確實是爭議所在，因此

需要較多時間進行討論。經委員再三要求，政府當局最終動議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由環境局局長 (下稱 "局長 ")根據《條例》第
29條訂立的規例，須經立法會批准 (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批准 )。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立法
會CB(1)2022/07-08號文件第 46至4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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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條例》第 29(1)條亦向局長施加一項強制性責任，規定局
長在就第 29(1)(a)至 (f)條所載的事項訂立規例之前，必須諮詢環境諮
詢委員會 (下稱 "環諮會 ")。《條例》第 29(1)條的用意及產生的效力
如下：局長會就《條例》的實施及運作細節諮詢環諮會，而立法會

會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審議該等事項。  
 
18.  《條例》第 29條賦權局長訂立規例。《規例》第 16條再轉
授署長權力，指明在本規例下採用的表格。雖然第 16條看來只是就
指明表格訂定條文，但該等指明表格的性質似乎施加了一些超出對

本規例而言純屬行政上、有附屬關係或有附帶關係的規定，而且該

等規定會影響各別申請的結果。該等規定的例子如下  ⎯⎯  
 

(a) 為申請豁免繳付徵費而在表格中包括資料或文件 (第 8及
16(2)(b)條 )，  

 
(b) 就申請撤銷登記的有關情況作出聲明 (閣下的回覆第 5段 )。  
 

19.  從一項權威的憲制及行政法觀察所得，凡某法例轉授

(sub-delegate)可藉附屬法例行使的立法權予部長，則可假定立法機
關的用意是在該附屬法例載述有關規則。在附屬法例中藉授權另一

機關，或藉授權採用另一程序訂立規則，以便再轉授立法權，是否

運用該等權力的恰當做法 ?"受權者不能授權予人 "(delegatus non 
potest delegare)這句法律格言指獲授權者不可再轉授他的權力，雖
然主體法例可推翻這項格言藉授權再轉授權力。在主體法例沒有作

出明示授權的情況下，再轉授立法權是否有效實令人懷疑。如發生

再轉授權力的情況，立法機關要作出控制將會更加困難。 (A. W. 
Bradley and K. 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14th 
ed., at p.678)(附錄 2)。  
 
20.  請因應以下兩點，解釋第 16條所產生的效力與《條例》第
29條的立法用意是否互相配合  ⎯⎯  
 

(a) 諮詢環諮會的強制性規定，及  
 
(b) 關於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審議根據《條例》第 29條訂立

的規例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附錄 2 
 
A. W. Bradley and K. D Ewing,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14th ed的節錄  
 
再轉授權力  
 
當某法規轉授 (sub-delegate)可藉法定文書行使的立法權予部長，則
可假定國會的用意是在該法定文書載述有關規則。在法定文書中藉

授權另一機關，或藉授權採用另一程序訂立規則，以便再轉授立法

權，是否運用該等權力的恰當做法 ?"受權者不能授權予人 "(delegatus 
non potest delegare)這句法律格言指獲授權者不可再轉授他或她的
權力，但主體法例可推翻這項格言藉授權再轉授權力，《 1939年緊
急權力 (防衞 )法》(Emergency Powers (Defence) Act 1939)便是一例。
在主體法例沒有作出明示授權的情況下，再轉授立法權是否有效實

令人懷疑。然而，《 2004年社會突發事件法》(Civil Contingencies Act 
2004)之下的各項緊急規例，則可 '訂定各種可由《國會法》 (Act of 
Parliament)訂立的條文 '(第 22(3)條 )，而這項權力的涵蓋面廣至可包
括授權再轉授權力。如發生再轉授權力的情況，國會要作出控制將

會更加困難。在 1978年，法定文書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ttee on 
Statutory Instruments)批評各部門多次出現以下傾向：從法定文書略
去必要的細節及賦予部長廣泛的酌情決定權更改規則，以試圖繞過

國會而不訂立更多法定文書。根據《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除了法庭或審裁署的程序規則外，其他法
定文書一律禁止再轉授權力。  


